
主题研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完善

论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其他适当联系”
条款的适用

张美榕

　 　 内容提要:2023 年《民事诉讼法》新增的“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以追求和平衡涉外民

商事管辖权核心价值为法理基础,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对传统管辖权理论的继承

与发展。 该条款具有保护性、谦抑性与司法合理裁量性三重属性。 其适用应遵循严格的

顺位规则,即只有在无其他管辖依据的情形下,法院方可考虑适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
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条款,有必要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对其“联

系”和“适当”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深入阐释。 “其他适当联系”的认定需兼采客观标准

(联系的适当性)和主观标准(管辖的适当性)。 我国有必要对“适当联系”的客观标准进

行类型化分析,将其区分为基础性适当联系、扩张性适当联系和限制性适当联系,考察案

件与我国之间是否存在实质、合理联系。 主观标准则要求法院综合考虑当事人、法院自身

因素及国际利益协调等多层面因素,判断我国法院是否为“适当法院”。 同时,我国应辅

之以完善的程序性保障,以确保该条款适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涉外民商事管辖　 适当联系　 适当法院　 程序正义

张美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23 年《民事诉讼法》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部分的修订亮点纷呈。 其中第 276 条第 2
款新增的“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为我国法院确立涉外民商事管辖权提供了更具弹性的依

据。 该条款规定,对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除前款

规定外,涉外民事纠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管辖”。
这一兜底条款的设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但也可能因其抽象性、概括性和模糊

性而被不当适用,导致“管辖权扩张”,进而影响我国民商事判决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
  

该条款实施一年有余,实践中已初步显现立法层面的相对不足,学界对该条款的理论

研究亦相对滞后,未能充分回应司法需求。 鉴于此,以下核心问题亟待深入探讨:一是,
“适当联系”原则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究竟何在;二是,如何理解“其他适当联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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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属性和适用顺位;〔 1 〕 三是,如何构建系统、科学的“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解释适

用体系,以克服司法说理不充分现象;〔 2 〕 四是,如何建立具体、可操作且具有国际视野的

“其他适当联系”认定标准,以确保裁判公正并提升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 虽然国内已有

研究开始关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 3 〕 但尚未聚焦于上述争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为确保“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正确适用,充分发挥其制度功能,并为我国涉外法治体

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将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法理基础
  

为厘清“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规范内涵、准确把握其适用边界,有必要追溯其理论

渊源,探究其法理基础。 本部分拟以“适当联系”原则为切入点,首先分析其对既有理论

的继承与发展,进而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交融等维度,系统阐释“其他适当联系”条

款的法理基础。

(一)“适当联系”原则:对既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适当联系”原则并非对传统管辖权理论的全然否定,而是在检视并克服其局限性的

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成分并加以发展,进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管辖权确立标

准。 首先,“适当联系”原则突破了传统的属地主义、属人主义等僵化规则,不再单纯强调

国家主权或权力,而是将案件或当事人与法院地之间的“联系”作为确定管辖权的核心要

素。 其次,“适当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实质联系原则、〔 4 〕 效果原则、〔 5 〕 方便法

院原则
 

〔 6 〕 等理论精髓。 “适当联系”的认定,既可将案件与我国是否存在实质性、重要联

系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也可超越传统“实质联系”范畴,综合其他合理联系,以求灵活和包

容;既可基于效果原则,将境外行为在我国境内产生的“效果”视为一种“适当联系”,亦可

基于方便法院原则,综合考虑诉讼便利、证据可及性、判决执行等因素而将案件纳入“适

当联系”的考量范围。 最后,“适当联系”原则还兼顾了司法效益、国际礼让和公平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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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存在未能准确把握其兜底性与谦抑性原则而不当适用之虞。 例如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湘

05 民终 179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23)浙 1121 民初 2142 号民事判决书。
例如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 74 民初 987 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 842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09-512 页;沈红雨:
《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构建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改革———兼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令机制

的构建》,《中国应用法学》2020 年第 5 期,第 123 页;沈红雨、郭载宇:《〈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

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 6 期,第 73 页;黄志慧:《涉外法治视域下“适当联系”国际民事管辖权研究》,
《法学》2023 年第 12 期,第 176-191 页;郭镇源:《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中的适当联系原则:理论阐释与适用路

径》,《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27-141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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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价值。 其将案件与具有实质联系的法院连接起来,可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

效率;限制管辖权范围,可体现对国际礼让的尊重,减少管辖权冲突;强调实质联系,可遏

制“挑选法院”和“不当扩张管辖权”现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二)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交融
  

“适当联系”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其对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保障。 该原则超

越了传统管辖权理论仅注重形式正义的局限,通过将案件与具有适当联系的法院连接起

来,既保障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程序权利,又确保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从而实现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交融。 在实现这一双重保障的过程中,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采取

了不同路径:大陆法系更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倾向于通过成文法明确管辖权依

据,以实现程序正义,并以此保障实质正义;〔 7 〕 英美法系则更强调个案的公平正义,赋予

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判例法发展灵活的管辖权原则,如“最低限度联系”“实质且

真实联系”“适当法院”等,以实现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则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加以保障。〔 8 〕

我国的“适当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系的经验,赋予法院根据个案情况进

行裁量的权力,但又保留了大陆法系注重法律规则的传统。
  

具体而言,“适当联系”原则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保障体现如下。 一方面,实质

正义要求管辖权的行使能够促成公正裁判、有效保护当事人实体权利。 “适当联系”原则

通过强调案件与法院地之间的实质关联,确保案件由最适宜的法院管辖,使其更有效地查

明事实、适用法律并实现个案公正。 另一方面,程序正义要求管辖权依据具有明确性、可
预见性和可及性,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避免“挑选法院”和“不当扩张管辖权”。 这

就要求管辖权依据本身具有合理性( reasonableness)、可预见性( predictability)和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程序正义又可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质性正当程序。〔 9 〕 前者要求法

院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权和公正审判权等,包括适当通知、
听审机会和公正的法庭等。 后者则要求管辖权依据本身具有合理性、实质性、可预见性和

公平性,防止任意扩张。 在确立涉外民商事管辖权时,域外经验普遍重视实质正义与程序

正义的平衡。 例如,美国法院适用“正当程序条款”时,会考量当事人或纠纷与法院地的

实质联系。〔10〕 日本法院也曾以“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和“合理、及时地施行正义”作为判

断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标准。〔11〕 我国法院在判断是否存在“其他适当联系”时,既要考

量案件与我国的实质性联系,以实现个案公正、保护合法权益;又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程

序保障和案件公正、高效解决,以维护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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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联系”原则立足于案件或当事人与法院地客观且合理的联系,为管辖权行使的

正当性提供基础,使管辖权行使符合当事人合理期待,避免了因管辖权依据模糊而可能导

致的程序不公。 同时,通过将案件与具有适当联系的法院连接起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

正、高效的审理,从而实现实质正义。
  

综上所述,“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法理基础,在于其对涉外民商事管辖权核心价值

的追求与平衡。 “适当联系”原则既是对传统管辖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程序正义

与实质正义的兼顾与融合。 在“适当联系”原则的指引下,“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为我国处

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了更灵活、更公正、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管辖权依据。

二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本质属性与适用顺位
  

《民事诉讼法》第 276 条第 1 款在列举六种具体管辖情形之外,增设“其他适当联系”
这一概括性条款,赋予法院在特定情形下行使管辖权的裁量空间。 这种“列举+概括”的

设计,旨在克服传统管辖权规则的僵化性,允许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司法裁量,实现实质正

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并维护国家利益。 增设兜底条款,既是出于立法技术上无法穷尽所

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的考虑,也体现了我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并参与全球司法治理的决心。 然而,该条款的抽象性对其解

释与适用提出了挑战。 下文将深入分析其本质属性,并明确其适用顺位。

(一)“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本质属性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兼具保护性、谦抑性以及基于联系的司法合理裁量性。 这三重

属性相互关联与制约,共同构成该条款的完整内涵。 保护性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的价值取向,谦抑性强调了对管辖权扩张的自我约束,而基于联系的司法合理裁量性则是

该条款的核心特征,它在法定管辖权依据之外,为法院根据个案情况灵活确定管辖权提供

了依据,同时也设定了“联系”和“适当性”的双重限制。
1. 保护性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虽然不属于传统国际民事诉讼法意义上旨在保护特定弱势群

体的“保护性管辖权”,〔12〕 但在特定情形下,其在客观上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以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尤其是弱势方当事人)的功能。 例如,在涉外消费者合同纠

纷中,赋予消费者住所地法院管辖权;或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中,基于“扩张性适

当联系”认定我国法院的管辖权。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保护性并非绝对和无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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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适当联系”原则与“保护性管辖”的关系,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 有实务界观点认为,“适当联系”原

则本身即为一种“保护性管辖”,参见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 (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12 页;沈红雨、郭载宇:《〈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

第 6 期,第 73 页等。 这种观点混淆了国际公法上的保护性管辖权与国际民事诉讼法上的保护性管辖权。 另有

学者认为,2023 年《民事诉讼法》“涉外编”并无保护性管辖权之规定,参见宋晓:《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基础

构造》,《中国法学》2024 年第 1 期,第 274 页。 本文认为,“其他适当联系”条款虽然不属于传统涉外民商事管辖

权意义上的保护特定弱势群体的“保护性管辖”,但在特定情形下,客观上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

及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尤其是弱势方当事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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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受到谦抑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国际礼让原则等因素的约束。
2. 谦抑性
  

谦抑性,是指法院在适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时,应秉持克制、审慎的态度,避免不

当扩张管辖权,即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法院方可基于该条款确立管辖权。 谦抑性是“适当

联系”原则的内在要求,也符合国际社会对合理限制管辖权、避免管辖权冲突的普遍期

待。 不当扩张管辖权,不仅可能违反国际礼让原则,损害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合作关系,也
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导致诉讼不公。〔13〕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家

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更需要强调管辖权的谦抑性,避免将“其他适当联系”条款

异化为“不当管辖”的工具。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谦抑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该条款相对于其他相

关条款在适用顺位上具有“兜底性”。 只有在其他法律规定均无法确定管辖权时,才能适

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 其次,法院应坚持实体判断上的“严格性”。 在判断是否存在

“其他适当联系”时,应严格解释“适当”一词,不得仅凭微弱、偶然的联系即认定存在“适

当联系”。 再者,法院的解释路径应具有“限制性”。 在解释“其他适当联系”时,法院应采

用“限制性适当联系”的解释路径,对于那些可能导致管辖权不合理扩张的情形,应将其

排除在“适当联系”之外。 最后,程序保障应具有“充分性”。 在适用“其他适当联系”条

款时,法院应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特别是被告的程序权利,确保其有充分的机会

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并得到公正的审理。
  

总之,谦抑性原则要求法院在适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时,应在“积极行使管辖权”
与“避免不当管辖”之间寻求平衡。 详言之,法院既应充分发挥该条款在维护国家利益、
保护当事人权益方面的作用,又应避免其对国际司法合作和国际民商事交往造成不利

影响。
3. 司法合理裁量性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赋予法院在法定管辖权依据之外认定管辖

权的司法合理裁量权。 这一制度设计,是对传统管辖权规则僵化性的反思与矫正,也是现

代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理论从“规则”走向“原则”、从“确定性”走向“灵活性”的重要体现。
  

然而,这种裁量权并非无边无际,而是受到“联系”与“适当”的双重限定。 一方面,
“联系”构成了法院行使裁量权的基础要件,法院必须在查明案件与我国之间存在某种客

观联系的基础上,才能启动裁量程序。 这种“联系”既可以是传统的、明确的连接因素(如

惯常居所地、主要营业地等),也可以是新型的、不确定的连接因素(如数据存储地、网络

接入地等),但其应客观且可识别,能够反映案件与我国之间的内在关联,而非微弱的、偶
然或牵强的联系。 另一方面,“适当”则构成了法院行使裁量权的界限,法院在认定“其他

适当联系”时,必须遵循合理性原则,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地的

利益、国际礼让、司法效益等各种因素,进行利益衡量,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此种“适

当性”判断,既是对“联系”的补充和强化,也是对法院裁量权的约束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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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二)“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与相关条款的适用顺位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谦抑性,决定了其在整个涉外民商事管辖权规则体系中的补

充性和兜底地位。 法院只有在穷尽其他所有可能的管辖权依据后,方可考虑适用该条款。
  

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管辖权问题时,应遵循以下适用顺位。 首先,法院应

优先适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双边司法协助协定中的特别规定。 其次,法院应

适用诸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特别法中的管辖权规定。 再次,法院应适用《民事诉

讼法》第四编中除“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之外的其他管辖权条款,如第 276 条第 1 款、第
277 条以及第 278 条。 复次,法院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编中的国内管辖权规则。 最

后,“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作为最后的兜底条款,仅在无法根据上述顺位规则确立管辖权

且案件属于“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除身份关系以外的诉讼”
时,才可适用。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上述适用顺位,反映了该条款作为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我国涉

外民商事管辖权体系化进程的密切联系。 从长远来看,构建完善的《民事诉讼法》第四编

是体系化的应然方向。 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逐步增加和完善第四编中关于具体管辖权

类型的规定,使其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涉外民商事案件,并对各种管辖权依据作出明确、具
体的规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依赖,提升我国涉外管辖权规

则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和自洽性。 当第四编的管辖权规则足够完善时,“其他适当联

系”条款的适用空间将主要限于极少数特殊、疑难案件。

三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内涵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作为兜底条款,其抽象性、概括性和开放性赋予了其适用的灵

活性,但也对解释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确保其得以准确适用,对其规范内涵进行深入、系
统探讨实属必要。 鉴于该条款的特殊性,下文将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

对其予以剖析。

(一)文义解释

1. “联系”的解释

“联系”是确定管辖权的基础,也是理解该条款的逻辑起点。 作为涉外民商事管辖权

理论中的核心概念,〔14〕 “联系”强调纠纷或当事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关联性( connexity,
connectedness)。〔15〕 此种关联性既可体现在客观事实层面,亦可体现在法律规范层面。
对“其他适当联系”中的“联系”,应作广义理解。 其既应包括当事人与我国的联系,也应

涵盖涉外民事纠纷与我国的联系。
  

其一,当事人与我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或强联系(close
 

or
 

strong
 

ties),包括但不限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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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Frederick
 

Alexander
 

Man,
 

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Revisited
 

after
 

Twenty
 

Years,
 

Recueil
 

des
 

cours,
 

186
 

(1984),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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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rner,
 

Blac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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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ary,
 

11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
 

2004,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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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惯常居住地、国籍等。 第一类情形为当事人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位于我国。 虽然被告

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不属于“其他适当联系”的范畴,但原告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在特定

类型案件(如涉外消费者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中可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我国司法实践

已在部分涉外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和涉外抵押担保合同纠纷中,将“原告住所地”作为认定

“适当联系”的依据。〔16〕 但原告住所地作为管辖权依据具有扩张性,为避免“被告就原

告”造成管辖权不当扩张以及不合理加重法院负担,其适用须受严格限制,仅限于特定类

型案件,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案件是否与我国存在其他联系、被告是否能够预见到在

我国被诉等。〔17〕 第二类情形为当事人国籍或共同国籍为我国。 在特定类型人身权、人格

权纠纷(如涉外名誉权纠纷、隐私权纠纷等)中,当事人国籍,尤其是受害人(通常为原告)
国籍,可能成为考量因素之一。 但单纯以原告国籍作为管辖权依据存在争议和风险,适用

时应特别谨慎,须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其二,涉外民事纠纷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涵盖地域性联系和国家利益联系。 一方面,地
域性联系,是最常见且客观的其他适当联系类别,其包括但不限于:与当事人有关的地域

性联系因素、与引起纠纷的事实相关的地域性联系因素、与纠纷直接后果相关的地域性联

系因素等。 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层面联系意指,纠纷虽尚未纳入我国专属管辖范围,但与

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 例如,涉外反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案件,虽通常表现为私人利益纠纷,但特殊个案若涉及一国关键行业健康发展、市场公

平竞争秩序以及国家长远发展等,则有必要考虑国家利益层面的管辖联系。
2. “适当”的解释
  

“适当”是对“联系” 的限定,也是“其他适当联系” 条款的核心要件。 此处“适当”
(appropriate

 

or
 

proper) 〔18〕 的核心含义是:涉外案件与法院地之间的联系须具有正当性基

础与功能性价值,才能作为确立管辖权的依据,并非任何与我国存在联系的涉外民商事纠

纷均可由我国法院管辖。 这是对“联系” 的补充和强化,也是对法院裁量权的约束和

规范。
  

一方面,“适当”并非具有确定内涵的静态概念,而是需结合具体案情动态评估的相

对概念,其判断标准具有一定弹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多种描述管辖权

联系的术语,例如欧盟布鲁塞尔体系中的“重大联系” “密切联系”,〔19〕 《韩国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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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 74 民初 987 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 842 号民事判决书。
The

 

Brussels
 

I
 

bis
 

Regulation,
 

Art. 17
 

(1)
 

(C). 《布鲁塞尔条例 I》(重订)第 17(1)(c)条通过“定向”活动标准而

对消费者住所地管辖依据进行限制。 依据该规定,只有当商家通过实施其商业或职业活动( activities
 

directed
 

to
 

consumer’s
 

domicile)明确指向消费者住所地国时,消费者才有权在其住所地国对商家提起诉讼。 See
 

Vesna
 

Lazi
 

&
 

Peter
 

Mankowski,
 

The
 

Brussels
 

I
 

bis
 

Regul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3,
 

p. 254;刘仁山、夏晓

红:《互联网消费者合同的管辖权问题———消费者原地管辖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前景》,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

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七卷),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4 页。
Bryan

 

A. Garner,
 

Black’ s
 

Law
 

Dictionary,
 

11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
 

2004,
 

p. 1470.
欧盟《布鲁塞尔条例 I》(重订)基于纠纷与法院地之间不同强度的联系确立管辖权,如其第 24 条为基于排他性

联系的专属管辖,第 26 条规定反映了当事人自愿接受法院管辖的应诉管辖,以及第 7 条规定的基于特定类型纠

纷与法院地密切联系的特殊管辖等。 See
 

also
 

Vesna
 

Lazi
 

&
 

Peter
 

Mankowski,
 

Brussels
 

I
 

bis
 

Regul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3,
 

pp. 7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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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 ) 中的“实质联系”,〔20〕 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

“真实且实质联系”,〔21〕 以及美国法中的“最低限度联系”。〔22〕 虽然这些术语的内涵和适

用标准不一,但可观察到,“适当联系” 所要求的联系强度,或低于“密切联系” “实质联

系”等,或高于“最低限度联系”。 此种不确定性正体现了“适当联系”原则的动态性和灵

活性。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可从关联性质、关联程度、价值功能三方面展开动态考量。
  

另一方面,为防止管辖权的不当扩张,法院应采取递进式分析路径。 第一步,法院筛

选具有“合理可预见性”的联系因素,排除完全偶然的联系;第二步,法院对初步符合要求

的联系进行“适当性”再评估,着重考量司法便利性、裁判可执行性等公平合理因素;第三

步,法院衡量重大公共利益和国际礼让的必要性等特殊要素。

(二)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有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确保法律的适用既符合法律条文的字

面意义,又符合法律体系的整体精神和目的。 在对“其他适当联系”条款进行体系解释

时,不仅要关注其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更要关注“适当联系”这一概念本身在整个涉

外民商事管辖权理论和实践中的体系性。
1. “适当联系”的内部体系
  

在“适当联系”的内部体系中,其与《民事诉讼法》第 276 条第 1 款列举的六种具体联

系因素并非对立,而是补充与发展的关系。 法院在解释“其他适当联系”时,应充分借鉴

这六种情形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参照系。 同时,“其他适当

联系”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基础性适当联系、扩张性适当联系和限制性适当联系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共同构成“适当联系”概念的完整内涵。 基础性适当联系

侧重常态化、典型化情形,扩张性适当联系侧重特殊情形下的扩张适用,限制性适当联系

则强调对“适当联系”的合理限缩,以实现体系内的动态平衡。
2. “适当联系”的外部体系
  

考察“适当联系”的外部体系,既要关注其与国内法的关系,也要关注其与国际法的

关系。 在国内法层面,除《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反垄断

法》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亦可能存在与管辖权相关的规定,在解释“其他适当联系”时

应注意与之协调衔接;在国际法层面,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双边协定,和涉外民

商事管辖权中的一般原则,对“其他适当联系”的解释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确保“其他

适当联系”条款的适用不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冲突。

(三)目的解释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立法目的,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指出的,在于“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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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参见《韩国国际私法》第一章第二节“国际裁判管辖权”第 2 条“一般原则”(2022)。
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较多采“真实且实质联系” (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 See
 

Canada
 

Uniform
 

Court
 

Jurisdiction
 

and
 

Proceedings
 

Transfer
 

Act, § 10
 

(2021);
 

Australia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rule
 

11. 5
 

(5)
 

(a)
 

(2016);
 

etc.
美国采“ 最低限度联系” ( mini-contact)。 See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 S. 310,
 

316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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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扩大我国法院管辖权提供了弹性管辖依据,旨在更好地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诉权、切实

维护我国主权和安全以及发展利益”。〔23〕 这一论断指明了该条款旨在通过赋予法院一

定的裁量权,实现以下目标。 首先,该条款旨在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通过扩展

管辖权依据,为当事人,特别是传统规则下难以获得救济的当事人,提供便捷而有效的司

法救济途径,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其次,该条款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中,赋予法院更灵活的管辖权裁量空

间,可确保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体现“扩张性适当联系”的应有之义。 最后,该条款的目

标还在于促使我国法院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 确立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

管辖权规则,提升我国法院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为构建开放型经

济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然而,“其他适当联系”条款对管辖权的“扩张”并非毫无限制,而是受到“适当性”和

“谦抑性”原则的双重约束。 法院在适用该条款时,应在“积极行使管辖权”与“避免过度

管辖”之间审慎寻求平衡,既要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当事人权益方面的作

用,又要避免对国际司法合作和国际民商事交往造成不当影响。 因此,对“其他适当联

系”条款进行目的解释,必须充分考虑其“扩张”与“限制”的双重面向,在个案中进行综合

权衡,以充分实现立法目的。

四　 “其他适当联系”的认定标准及其程序保障
  

在通过多种解释方法厘清“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规范内涵后,下文进一步探讨其具

体适用中的两个难题,即判断案件与我国是否存在“适当联系”的认定标准问题,以及公

正而合理地适用该条款的程序性保障问题。 “其他适当联系”的认定,是一个兼具客观性

与主观性的过程,需要在“联系”基础上进行司法合理裁量。 法院既要考察案件与我国之

间的客观联系(客观标准),也要评估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适当性(主观标准),并遵循

一定的程序性要求。 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共同构成了“适当联系”原则的完整内涵,两者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保障了管辖权行使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一)客观标准:联系的适当性

“适当联系”的客观标准,指案件与我国之间存在着某种客观的、适当的联系,这种

联系足以支持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正当性。 这里的“适当联系” ,既不能过于宽泛,
导致管辖权的不合理扩张;也不能过于狭窄,以至于无法适应复杂多样的国际民商事法

律关系。
1. 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在涉外民商事管辖权领域,各国对“联系”客观标准的细化模式呈现多元化特征。 大

陆法系国家倾向于成文法列举,强调确定性和可预见性;〔24〕 普通法系国家则注重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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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09-512 页。
See

 

Vesna
 

Lazi
 

&
 

Peter
 

Mankowski,
 

The
 

Brussels
 

I
 

bis
 

Regul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23,
 

pp. 2-75.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的灵活性,强调个案正义和实质联系,赋予法院较大自由裁量权。〔25〕 但各国均致力于平

衡国家主权、当事人权益和国际交往利益,具体细化模式有如下五种。 第一,肯定式列举。
如加拿大 2021 年《统一法院管辖权和诉讼程序移送法》 (Uniform

 

Court
 

Jurisdiction
 

and
 

Proceedings
 

Transfer
 

Act)明确列举管辖依据。〔26〕 第二,否定式列举。 如《日本民事诉讼

法》(民事訴訟法)列举排除管辖情形。〔27〕 第三,明晰适用范围和限制。 如美国通过判例

法确立的“最低限度联系”标准
 

〔28〕 及其“有意利用” 〔29〕 “可预见性” 〔30〕 等要件。〔31〕 第

四,明晰原则和考量因素。 如《韩国国际私法》 对“实质联系” 判断标准的具体化。〔32〕

第五,制定新判断方法。 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统一民事诉讼规则》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New
 

South
 

Wales)]对“真实与实质联系”判断标准的规定。〔33〕 这些模

式既继承传统管辖依据(如住所地) ,也探索新型管辖依据(如数据存储地等) ;既有立

法明确规定,也有法院个案裁量。 尽管各国做法各异,但均追求管辖权行使的正当性、
合理性,以及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这些经验对我国构建“其他适当联系”的客观标准具有如下启示。 一方面,我国可以

借鉴“类型化”思路。 基于联系因素的可预见性与关联程度、公共利益、程序正义和国际

礼让等因素,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与域外经验,我国可将“适当联系”的客观标准区分为

基础性适当联系、扩张性适当联系和限制性适当联系三种类型。 另一方面,我国可以采用

“利益衡量”方法。 借鉴普通法系国家赋予法院个案利益衡量的做法,我国在认定“其他

适当联系”时可综合考虑案件“联系”情况、国家利益、国际礼让等因素,作出公正判断。
当然,我国借鉴域外经验须立足我国国情,进行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

2. 基础性适当联系
  

基础性适当联系,是指在《民事诉讼法》第 276 条第 1 款列举的六种情形之外,为涉外

民商事管辖权理论与实践所普遍认可、具有较高确定性与可预见性,且通常与当事人或争

议事项具有直接、密切关联的联系因素。
基础性适当联系是“其他适当联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适当联系”原则在一般

案件中的常态化适用。 例如在马斯卡特案中,加拿大法院综合权衡了被告在安大略省的

·291·

《环球法律评论》 　 2025 年第 2 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See
 

Gary
 

B. Born
 

&
 

Peter
 

B. Rutledge,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in
 

United
 

States
 

Courts,
 

7th
 

edition,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21,
 

pp. 88-115.
Canada

 

Uniform
 

Court
 

Jurisdiction
 

and
 

Proceedings
 

Transfer
 

Act, § 10
 

(2021) .
《日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则》,[日]卢泽友直译,杜涛校,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

法年刊》(第十六卷),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4 页。
See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 S. 310,
 

316
 

(1945) .
See

 

Hanson
 

v. Denckla,
 

357
 

U. S. 235,
 

253
 

(1958).
See

 

World-Wild
 

Volkswagen
 

Corp. v. Woodson,
 

444
 

U. S. 286,
 

295-297
 

(1980) .
参见许庆坤:《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多维检视及我国因应之策》,《环球法律评论》2021 年第 6 期,第 174 页。
《韩国国际私法》第一章第二节“国际裁判管辖权”第 2 条“一般原则”(2022)。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2005
 

(New
 

South
 

Wales),
 

rule
 

11. 5
 

(5)
 

(a)
 

(as
 

amended
 

2016) .
 

作为澳大利亚民

事诉讼统一化进程的一部分,该规则统一了新南威尔士州各级法院的程序,以期实现纠纷的公正、快速和经济解

决。 See
 

also
 

Michael
 

Douglas
 

&
 

Vivienne
 

Bath,
 

New
 

Approaches
 

to
 

Service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and
 

Service
 

Outside
 

Australia
 

Under
 

the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44
 

Australian
 

Bar
 

Review
 

160,
 

160-18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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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商业活动、被告在安大略省获得的经济利益等重大经济联系。〔34〕

我国司法实践对“基础性适当联系”的认定已有初步探索。 一方面,我国法院在特殊

涉外民商事纠纷中确立了标志性联系。 对于尚无明确管辖权规则可循的新型涉外民商事

纠纷,我国法院尝试通过个案确立“标志性联系”标准。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

中
 

〔35〕 确立了“适当联系原则”,并认定涉外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的“专利实施地”可

构成“适当联系”。 另一方面,对于被告在我国境内无住所的其他涉外民事纠纷,在特定

情形下,我国法院也会考虑将原告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作为“其他适当联系”的考量因

素。 例如,在部分涉外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36〕 和涉外抵押担保合同纠纷
 

〔37〕 中,法院曾将

“原告住所地”作为认定“适当联系”的依据。 但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可能导致

“被告就原告”,有悖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平衡原则。 因此,应严格限制“原告住所地或惯

常居住地”作为管辖权依据,如仅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方可适用:案件与我国存在其他

显著联系,且该联系不足以单独构成管辖依据;以被告住所地或其他更密切联系地为管辖

依据将导致明显不公或极大不便;无其他更适合行使管辖权的法院;已充分考虑了国际礼

让和对等原则。
  

考虑到数字时代的新发展,以下情形亦可作为认定基础性适当联系的考量因素:涉外

民商事纠纷所涉的重大交易或事件的主要协商、筹划或发生地位于我国境内;被告通过运

营具有高度交互性的网站、应用程序或其他数字平台,主动、持续、实质性地针对我国境内

市场或用户开展商业活动或提供服务,并与案件争议直接相关;被告将大量与我国境内用

户或市场相关的数据存储在位于我国境内的服务器上,或通过位于我国境内的服务器处

理该类数据,且该类数据的存储或处理构成被告业务活动的核心内容,并与案件争议具有

直接且密切的联系;涉案的数字财产(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虚拟货币)在我国境内可

以被访问、控制或交易,且与案件争议具有直接且密切的关联性。 此外,其他与争议具有

直接、密切联系的地点或事实,亦可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基础性适当联系。
  

认定基础性适当联系时,我国法院应借鉴域外经验,并立足于“其他适当联系”作为

剩余、补充性管辖权条款的定位,在“联系”基础上进行司法裁量。 鉴于该条款兼具大陆

法系(强调确定性)和普通法系(强调灵活性)的特点,我国法院应寻求“确定性”与“灵活

性”的平衡:既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具体类型和判断标准,增强可预见性,
又要赋予法院个案利益衡量权,实现个案正义。

3. 扩张性适当联系
  

扩张性适当联系,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其他重大

公共利益需要,法院可突破基础性适当联系的既有框架,将某些原本不具备管辖权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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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See
 

Muscutt
 

v. Courcelles
 

(2002),
 

60
 

OR
 

(3d)
 

20,
 

213
 

DLR
 

(4th)
 

577
 

(CA),
 

at
 

paras
 

76-107.
 

2002 年加拿大在

Muscutt
 

v. Courcelles 案中确立了“Muscutt 标准方法”。 See
 

also
 

Club
 

Resorts
 

Ltd. v. Van
 

Breda
 

(2012),
 

at
 

para. 99.
 

Van
 

Breda 案将“真实且实质联系”的清单限缩为四项具体的联系。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 157 号民事裁定书。
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 74 民初 987 号民事裁定书。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 84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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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纳入“适当联系”的考量范围。 此种联系以“效果原则”理论为基础,允许国家对在本

国境内产生实质效果的境外行为,或对本国安全和重要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行为行使管

辖权,从而体现“其他适当联系”条款所蕴含的防御性功能。
纵观各国司法实践,“效果原则”或类似的扩张性管辖权依据已在许多国家得到不同

程度的承认。 例如,美国法上的“效果原则”允许法院对在本国境内产生实质效果的境外

行为行使管辖权,如美铝案、〔38〕 廷伯莱恩案
 

〔39〕 和莱克航空案。〔40〕 欧盟虽然没有在《布

鲁塞尔条例 I》(重订)[Regulation
 

(EU)
 

No
 

1215 / 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1)]中明确规定“效果原则”,但欧盟法院在竞争

法、环境法等领域也倾向于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以保护欧盟的整体利益。〔41〕 但是,上述

“效果原则”的适用并非毫无限制。 为避免管辖权的过度扩张,法院通常要求效果须满足

“实质性”“可预见性”,且被告行为与法院地国存在“目的性指向”的联系等条件。〔42〕
  

扩张性适当联系在我国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在特定情形,并秉持审慎、谦抑原则。 一方

面,案件必须与我国存在明确的“利益联系”,即案件本身涉及或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对

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

些情形主要包括:因在境外实施的行为对我国境内产生直接、重大且可预见的损害效果

(如跨国环境污染、产品责任、网络侵权、反垄断、不正当竞争、操纵市场、数据隐私等案

件);为保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确有必要由我国法院行

使管辖权。 另一方面,即使满足上述情形,法院在认定扩张性适当联系时,仍需综合权衡

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的利益、国家利益、国际礼让等因素,审慎判断是否行使管辖权,
并进行充分说理论证,以确保管辖权的行使符合必要性、比例性和正当程序的要求。 这意

味着,只有在确有必要维护我国国家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管辖权的扩张与所要保护的利

益相称、不会过度干预他国司法主权或不当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

权利的前提下,法院才能适用扩张性适当联系。
4. 限制性适当联系
  

限制性适当联系,是对“适当联系”原则的反向适用,旨在约束司法裁量权,防止管辖

权的不当扩张。 即使案件与我国之间存在某种形式上的联系(无论是基础性适当联系还

是扩张性适当联系),但若该联系不足以支持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正当性,或我国法院

行使管辖权将导致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有违国际礼让原则或不当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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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2d
 

Cir. 1945) .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6) .
Laker

 

Airways
 

Ltd. v. Sabena,
 

Belgian
 

World
 

Airlines,
 

731
 

F. 2d
 

909
 

(D. C. Cir. 1984) .
See

 

e. g.,
 

Pontina
 

Ambiente
 

Srl
 

v. Regione
 

Lazio,
 

Case
 

C-172 / 08,
 

EU:C:2010:18.
 

该案裁决可视为“效果原则”的

类似应用。 无论废物来源,只要在欧盟境内处理,就须遵守欧盟环境法规。 这是为了保护欧盟自身环境利益,防
止在其境内产生负面“效果”。 此处的“效果”可广义理解为对欧盟环境、公共健康及整体环境政策目标的任何

负面影响。
See

 

e. g.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 2d
 

416
 

(2d
 

Cir. 1945);
 

World-Wild
 

Volkswagen
 

Corp. v.
Woodson,

 

444U. S. 286,
 

295-297
 

(1980);
 

J. McIntyre
 

Machinery,
 

Ltd. v. Nicastro,
 

564
 

U. S. 87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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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则此种情形应被认定为缺乏“适当联系”。
  

此种类型的适当联系体现了“其他适当联系”条款所内含的谦抑性精神,也与国际社

会普遍认可的国际礼让原则相契合。 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3 条之 9 规定,即使存

在日本法院管辖权的积极要件,但若存在特殊情势,法院仍可驳回起诉。〔43〕 又如,美国法

院在廷伯莱恩案中提出了关于国际礼让的“三步分析法”和七个考量因素,体现了对国际

礼让的系统考量。〔44〕 这可为我国法院适用限制性适当联系提供参考。
具体而言,我国法院在认定限制性适当联系时,应在“联系”基础上进行司法合理裁

量,综合权衡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利益、法院地利益、国际礼让、司法效益等各种因素,
判断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从而决定是否拒绝行使管辖权。 其适用情形主要包括:案件仅与

我国存在微弱、偶然或牵强的联系;原告“挑选法院”导致的滥诉;存在明显更方便的外国

法院;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可能违反国际礼让等。 在这些情形下,即使案件与我国存在某

种形式上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适当”,不足以支持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
  

综上,这三种类型的适当联系,都体现了法院在“联系”基础上的司法合理裁量权。
法院在判断是否存在“适当联系”时,既要考虑案件与我国之间的客观联系,也要考虑管

辖权行使的合理性、适当性和必要性。 法院的裁量权受到“适当联系”原则和正当程序原

则的约束,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三者之间寻

求平衡。

(二)主观标准:管辖的适当性
  

在确定案件存在客观“适当联系”后,我国法院还需在“联系”基础上进行司法裁量,
评估自身是否为审理该案的“适当法院”,这是“适当联系”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客观

标准的补充与制约。 然而,我国既往司法实践在“适当法院”判断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无

论是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划分,还是国内民商事管辖权的分配,均存在对法院管辖适当性

分析的忽视。 例如,在相关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虽提及“适当联系”,但对管辖适当性分

析着墨不多。〔45〕 又如,在朱某某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中,法院也未充分论证管辖的适当

性。〔46〕 这既不符合国际通例,也可能影响我国法院判决的国际承认与执行。
1. 域外经验与启示
  

各国在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高度关注法院行使管辖权的适当性,
但具体制度设计和表述方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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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日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则》,[日]卢泽友直译,杜涛校,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

法年刊》(第十六卷),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4 页。
Timberlane

 

Lumber
 

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
 

(9th
 

Cir. 1976) .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一个三步

分析法:(1)涉案的行为是否对美国商业产生了(或意图产生)某种实际影响;(2)这种影响是否足以支持美国反

垄断法的索赔;(3)作为国际礼让和公平问题,美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否应被行使。 在第三步中,美国法院列出了

7 个因素来评估国际礼让,包括:与外国的冲突的程度、各方当事人的国籍、外国法律或政策在实现合规方面的

相对重要性、各方当事人遵守美国或外国法律要求的相对重要性、是否存在强制合规的意图、是否可以预期在外

国强制执行、对美国商业的可能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 157 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 167 号民事裁定

书;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 221 号民事裁定书。
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 74 民初 987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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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适当法院”或“方便法院”原则,赋予法院基于当事人利

益、案件情况、司法公正等因素,自主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 例如,《英国民事诉讼规则》
(Civil

 

Procedure
 

Rules)要求法院在向域外被告送达令状前,须确信“英国是方便法院”,即
基于当事人利益和个案公正,英国法院最适于审理。〔47〕 英国法院须综合评估纠纷性质、
相关法律与现实问题(包括证人、证据)等情形的适当性,考虑纠纷与英国或他国的联系,
以及是否存在能实现实质正义、与纠纷密切联系的外国法院。〔48〕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统一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法院对域外被告送达令状时,须满足“澳大利亚法院是适

当法院”。〔49〕
  

另一些国家虽未明文规定,但其管辖权规则或司法实践中亦体现了类似考量。 如美

国判例法适用长臂管辖权规则时,除考虑“最低限度联系”外,还需斟酌其管辖是否符合

“公平与实质正义”理念,权衡被告负担、法院地对纠纷解决的利益、原告获得救济的利

益、实现最有效解决争议的州际司法制度利益、各州在促进基本社会政策上的共同利益

等。〔50〕 《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特殊情势”标准也赋予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拒绝行使管辖权

的权力。〔51〕 上述经验表明,无论是否明确规定,各国均普遍关注法院行使管辖权的适当

性,并强调确定管辖权时,不仅要考虑案件与法院地的客观联系,还要考虑法院审理的便

利性、公正性和效率性。
2. 我国管辖适当性之判断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直接使用“适当法院”的表述,但其立法精神已为法院进行

个案判断提供了依据。 结合我国已有实践和域外经验,法院在个案中判断自身是否为

“适当法院”时,应综合考虑当事人、法院自身因素及国际利益协调等多层面因素,进行利

益衡量。
  

第一类为当事人因素。 法院应兼顾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评估其在我国诉讼的便利性、
公平性,包括当事人的住所地、惯常居住地、主要营业地等与我国的关联,以及当事人在我

国诉讼的成本和负担,并关注我国法院能够充分保障其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 这与英国

法院在“斯皮利亚达测试”(Spiliada
 

Test)中将当事人便利性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的做法相

符。〔52〕 同时,需权衡“我国法院不行使管辖权对原告造成的不公平或损害”与“我国法院

行使管辖权对被告造成的不公平或损害”。
  

第二类为法院因素。 首先,法院应评估审理的便利性、专业性和必要性。 例如,法院

是否熟悉相关法律和案情,是否具有类案经验,案件能否得到高效而公正的审理。 如我国

法院不行使管辖权将无法有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或维护国家利益,即可认定具有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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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UK
 

Civil
 

Procedure
 

Rules,
 

rule
 

6. 36
 

(1998) .
See

 

Jonathan
 

Hill
 

&
 

Máire
 

Ní
 

Shúilleabháin,
 

Clarkson
 

&
 

Hill’ s
 

Conflict
 

of
 

Laws,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09.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2005
 

(New
 

South
 

Wales),
 

rule
 

11. 5
 

(5)
 

(b)
 

(as
 

amended
 

2016).
See

 

World-Wild
 

Volkswagen
 

Corp. v. Woodson,
 

444
 

U. S. 286,
 

292-295
 

(1980) .
《日本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则》,[日]卢泽友直译,杜涛校,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

法年刊》第 16 卷(2013 年),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64 页。
See

 

Spiliada
 

Maritime
 

Corp. v. Cansulex
 

Ltd.,
 

[1987]
 

A. C. 460
 

(H.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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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其次,法院也应评估案件的性质、争议焦点、证据的可及性等。 如果证据主要位

于我国境内,则我国法院审理更具优势。 同时,法院还应考虑判决在我国及其他相关国家

的可执行性。
  

第三类为国际利益协调因素。 法院还应考虑国际礼让原则,〔53〕 尊重外国法院的管辖

权,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如果外国法院与案件的联系更密切、更便于审理和执行,我国法

院可不行使管辖权。 同时,我国法院也应积极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

机制。
  

总之,我国法院应在“联系”的基础上,综合衡量上述因素,判断自身是否为审理特定

涉外民商事纠纷的“适当法院”,以确保管辖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维护国家主权,兼
顾当事人利益和国际司法合作。 相较于普通法系,我国更强调“联系”的基础性作用,即
先确保案件与我国存在客观“适当联系”,再判定其是否为“适当法院”。 在涉及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案件中,我国法院会更积极地行使管辖权,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重要

考量。 鉴于我国的成文法传统,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明确“适当

法院”判定的具体标准和考量因素,为下级法院提供指引。
(三)“其他适当联系”条款适用的程序性保障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适用,除实体认定标准外,还涉及程序性问题。 我国应健全

相应的程序性机制,包括法院严格审查、防范诉权滥用以及完善保障程序规则,以确保该

条款适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维护国际民事诉讼秩序。〔54〕

1. 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为确保管辖权确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国际社会普遍重视通过程序保障机制来平衡

原被告之间的利益,防止管辖权滥用。 一方面,法院在适用宽泛的管辖权依据时,会进行

严格的审查。 例如,美国法院在适用“最低限度联系”标准时,要求原告证明被告与法院

地存在“最低限度联系”,且法院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权衡其行使管辖权是否符合

“公平与实质正义”理念。〔55〕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立法明确规定了防止诉权滥用

的具体措施。 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统一民事诉讼规则》第 11. 6(2) (c)条规定,
如果诉讼请求“明显缺乏胜诉的合理可能性,不足以使在澳大利亚境外被送达的当事人

为应诉而承担不合理的负担”,法院可以拒绝行使管辖权。〔56〕 这些机制体现了法院在确

立管辖权时的审慎态度以及对被告程序权利的保护。
2. “其他适当联系”条款适用的程序保障
  

适用“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确立管辖权时,法院应遵循以下程序规则。 首先,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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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即不同法域的法院等国家机构相互承认彼此的立法、行政或司法行为。 参见刘仁山:《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

行中的司法礼让原则———对英国与加拿大相关理论及实践的考察》,《中国法学》2010 年第 5 期,第 63-75 页;许
庆坤:《论美国传统冲突法的本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3 期,
第 99-105 页;[美]帕德罗·J. 马丁内兹-弗拉加著:《国际私法程序中礼让的新作用》,李庆明译,谢新胜校,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06 页等。
参见沈涓:《国际民事诉讼中滥用诉权问题浅析》,《国际法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53-66 页。
See

 

e. g.,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 S. 310,
 

316
 

(1945);
 

World-Wild
 

Volkswagen
 

Corp. v.
Woodson,

 

444
 

U. S. 286,
 

295-297
 

(1980).
Uniform

 

Civil
 

Procedure
 

Rules
 

2005
 

(New
 

South
 

Wales), § 11. 6
 

(2)
 

(c)
 

(as
 

amended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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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支持主张“其他适当联系”存在的当事一方(通常为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案件

与我国存在此种联系。 涉及扩张性适当联系时,法院可加重主张方的举证责任,要求其提

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适当联系”及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涉及国家

重大公共利益,或当事人举证能力明显不足等特殊情形,法院可依职权主动审查。 其次,
法院应对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包括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即是否足以证

明“适当联系”)。 对仅与我国存在微弱、偶然联系的证据,不应采信。 涉及扩张性适当联

系时,法院应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标准。 再次,在特定情况下(如跨境电商、数据流动等新

型纠纷),为查明是否存在“其他适当联系”,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披露相关信息。 涉及扩

张性适当联系时,为评估案件对我国的影响,可要求披露更多信息(如在我国开展业务、
收集或处理我国境内用户数据等情况)。 法院应明确信息披露的范围、方式和时限,并采

取必要措施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其它合法权益。 最后,为确保公正合理,还应建立完

善的管辖权异议与救济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对基于“其他适当联系”主张

的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在答辩期内提出,可主张缺乏任何类型的“适当联系”或不符合“适

当”标准,亦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81 条主张违反先受理原则,或依据第 282 条主张存

在更方便外国法院。 法院对被告的异议应认真审查,综合评估是否存在“适当联系”及自

身是否为“适当法院”并依法作出裁定。 同时,我国应完善上诉机制,确保当事人对一审

法院的管辖权认定享有上诉权,上级法院应全面审查,尤其对涉及扩张性或限制性适当联

系的案件予以重点关注,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正确性。

五　 结 论
  

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民商事管辖权“适当联系”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是《民事诉讼

法》“其他适当联系”条款引入后的重大课题。 该条款标志着我国管辖权制度的重大发

展,为法院灵活应对新型涉外案件、积极参与国际争议解决提供了坚实基础。 作为兼具大

陆法系确定性与普通法系灵活性的创新条款,其解释与适用应遵循以下诸点:以实质正义

与程序正义为双重理论基础;兼具保护性、谦抑性与司法合理裁量性的多元复合功能定

位;严格的位阶与补充性适用次序;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综合运用;基础性、
扩张性与限制性适当联系的三维考察;客观联系与管辖适当性的双重评估标准;严格审查

与救济机制的程序保障。 鉴于我国成文法传统,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

案例双轨推进,细化“适当联系”的具体类型、判断标准和考量因素,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

特色的“适当联系”原则理论与实践框架,在确定性与灵活性间寻求最佳平衡,实现个案

正义与法律确定性的统一,为构建开放、公正、高效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区际法律

冲突问题研究”(22BFX14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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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Other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Clause
 

in
 

China’s
New

 

Law
 

o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diction
[Abstract]　 The

 

new
 

“other
 

appropriate
 

connection”
 

clause
 

in
 

Article
 

276
 

of
 

the
 

2023
 

Civi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founded
 

upon
 

the
 

pursuit
 

and
 

balan-
cing

 

of
 

core
 

values
 

i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diction,
 

covering
 

both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while
 

succeed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jurisdic-
tion.

 

The
 

clause
 

has
 

triple
 

attributes:
 

limited
 

protectiveness
 

toward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
straint

 

function
 

to
 

constrain
 

jurisdictional
 

expansion,
 

and
 

judicial
 

discretion,
 

i. e.,
 

case-by-case
 

assessment
 

within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connection”
 

and
 

“appropriateness”.
 

In
 

its
 

applica-
tion,

 

a
 

strict
 

order
 

of
 

priority
 

must
 

be
 

adhered
 

to,
 

i. e.,
 

the
 

court
 

may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ther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clause
 

only
 

when
 

there
 

are
 

no
 

other
 

grounds
 

for
 

jurisdic-
tio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lause
 

requires
 

in-depth
 

analysis
 

of
 

core
 

concepts
 

using
 

lit-
eral,

 

systemic
 

and
 

teleological
 

methods.
 

The
 

determination
 

of
 

“other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requires
 

the
 

adoption
 

of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riteria.
 

The
 

objective
 

criterion
 

focuses
 

on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onnection”,
 

examining
 

whether
 

there
 

is
 

a
 

substantial
 

and
 

reasona-
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ase
 

and
 

China.
 

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among
 

three
 

approa-
ches:

 

fundamental
 

application
 

(established
 

connecting
 

factors),
 

expansive
 

application
 

(excep-
tional

 

cases
 

involving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strictive
 

application
 

(precluding
 

inappro-
priate

 

jurisdiction).
 

These
 

three
 

approach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form
 

an
 

integrated
 

whole.
 

The
 

subjective
 

criterion
 

focuses
 

on
 

the
 

“ appropriateness
 

of
 

jurisdiction”,
 

requiring
 

courts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arties,
 

the
 

cour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hinese
 

court
 

is
 

the
 

“ appropriate
 

forum”
 

( forum
 

conveni-
ens).

 

China
 

needs
 

to
 

categorize
 

the
 

objective
 

criteria
 

of
 

“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and
 

drawing
 

on
 

comparative
 

legal
 

experience,
 

objec-
tive

 

criteria
 

for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undamental
 

appropriate
 

con-
nections,

 

expansive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and
 

restrictive
 

appropriate
 

connections.
 

The
 

sub-
jective

 

criterion
 

requires
 

the
 

courts
 

to
 

balance
 

multiple
 

factors
 

at
 

levels
 

of
 

the
 

parties,
 

the
 

courts,
 

and
 

the
 

cooradin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in
 

assessing
 

whether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by
 

Chinese
 

courts
 

is
 

justifiable.
 

Meanwhile,
 

China
 

should
 

provide
 

the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safeguards
 

for
 

the
 

fair
 

an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he
 

clause,
 

which
 

include
 

the
 

parties’
 

rights
 

to
 

challenge
 

jurisdiction
 

and
 

mechanisms
 

for
 

appellat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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